
本说明依据中国资产评估准则编制

中煤第五建设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处拟处置报废固定资产

涉及的530项设备残余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说明

中瑞评报字[2025]第501995号

（共一册，第一册）
[image: image1.png]Pintt X &= FESEHRA S

ChungRui World Union Appraisal Group




2025年9月23日

目  录
1第一部分  关于资产评估说明使用范围的声明


2第二部分  企业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说明


3第三部分  资产评估说明


4第一章  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说明


5第二章  资产核实情况总体说明


5一、 资产核实人员组织、实施时间和过程


6二、 影响资产核实的事项及处理方法


6三、 核实结论


7第三章 评估技术说明


7一、评估范围


7二、核实过程


7三、评估方法


7四、评估案例


9第四章  评估结论及分析


9一、 评估结论


9二、 评估结论与账面价值比较变动情况及原因


9三、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10评估说明附件




第一部分  关于资产评估说明使用范围的声明

本资产评估说明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含所出资企业）、相关监管机构和部门使用。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外，材料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见诸公开媒体。

第二部分  企业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说明

本部分内容由委托人和产权持有人编写、单位负责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并签署日期，内容见附件一：企业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说明。

第三部分  资产评估说明

本部分由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说明、资产核实情况总体说明、评估技术说明、评估结论及分析共四章组成。详见下文。

第一章  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说明

（一）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中煤第五建设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处拟处置的报废固定资产的残余价值。

（二）评估范围

中煤第五建设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处拟处置的报废固定资产，共计530项，账面原值44,395,471.81元，账面净值962,925.34元。具体资产类型和账面价值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编号
	科目名称
	数量（项）
	账面价值

	
	
	
	原值
	净值

	1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530
	 44,395,471.81 
	 962,925.34 

	2
	固定资产合计
	530
	 44,395,471.81 
	 962,925.34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资产的账面值未经过审计。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三）企业主要资产情况

委估资产共计530项，已拆卸或闲置，主要存放于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中煤第五建设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处库房、租赁站库房和陕西省榆林市芹河办事处贮存场。

账面记录机器设备共计530项，设备主要购置于1976—2023年间。账面原值44,395,471.81元，账面净值962,925.34元，主要为提升绞车、凿井绞车、液压掘进钻车、空压机、馈电开关等设备。

经产权持有人鉴定，委估资产均无使用价值，达到报废状态，已办理报废鉴定审批手续。

第二章  资产核实情况总体说明

资产核实人员组织、实施时间和过程

根据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数量和分布状况等特点，成立了设备评估小组，并制定了详细的现场清查核实计划。评估人员对委估资产进行现场勘查，对委估资产的状况进行核实。

1.指导产权持有人填表和准备应向评估机构提供的资料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指导产权持有人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在自行资产清查的基础上，按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及其填写要求、资料清单等，对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进行细致准确的填报，同时收集准备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等。

2.初步审查和完善产权持有人提交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了解纳入评估范围的具体资产的详细状况，然后仔细审查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检查有无填项不全、错填、资产项目不明确等情况，并根据经验及掌握的有关资料，检查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有无漏项等，同时反馈给产权持有人对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进行完善。

3.现场实地勘查

根据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数量和分布状况，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在产权持有人相关人员的配合下，按照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委估资产进行了现场勘查。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通过企业提供的存货评估申报明细表及原始入账合同、发票进行现场核实。

4.补充、修改和完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勘查结果，并和产权持有人相关人员充分沟通，进一步完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以做到：账、表、实相符。
5.查验产权证明文件资料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报废设备的入账凭证和明细账等文件资料进行查验。

影响资产核实的事项及处理方法

由于企业历史上的管理权变更，中煤第五建设公司第三工程处该批报废设备入账凭证及明细账现已不可取得，中煤第五建设公司第三工程处承诺委估资产为其所有，不存在任何产权争议。

核实结论

经核实，除以下事项外，纳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核实结果与账面记录一致，产权清晰，权属证明文件齐全。

由于企业历史上的管理权变更，中煤第五建设公司第三工程处该批报废设备入账凭证及明细账现已不可取得。
第三章 评估技术说明

一、评估范围

中煤第五建设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处拟处置的报废固定资产，共计530项，账面原值44,395,471.81元，账面净值962,925.34元。具体资产类型和账面价值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编号
	科目名称
	数量（项）
	账面价值

	
	
	
	原值
	净值

	1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530
	 44,395,471.81 
	 962,925.34 

	2
	固定资产合计
	530
	 44,395,471.81 
	 962,925.34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资产的账面值未经过审计。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二、核实过程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首先进行了账表核对，其次与资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共同进行了抽查盘点，以核实数量、使用状况。
三、评估方法

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结合委估资产的特点和收集资料情况，主要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评估价值=可拆零变现材料回收单价×可拆零变现材料重量-其他费用
①可拆零变现材料收购单价：是指评估基准日废品站实际发生的可拆零变现材料收购价（不含税价），为上门回收价。

②可拆零变现材料重量：即单项资产中可分解的某种材质的重量，如含废钢重量、废铜重量、废铝重量等。

四、评估案例

案例1：提升绞车2JK-3.5/18（固定资产-机器设备评估明细表，第1项）
①机器设备概况
名称：提升绞车2JK-3.5/18
型号：2JK-3.5/18
生产厂家：洛阳矿山机器厂
数量：1台
金属重量：废钢62,400KG
②可拆零变现材料收购单价的确定
可拆零变现材料收购单价是指评估基准日废品站实际发生的可拆零变现材料收购价（不含税价），根据市场调查当地废钢上门回收单价为2.023元/KG。
③可拆零变现材料重量的确定

可拆零变现材料为废钢62,400KG。
④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价值=可拆零变现材料回收单价×可拆零变现材料重量-其他费用
=2.023×62,400

=126,256.00（元）（个位取整）
第四章  评估结论及分析

评估结论

本次资产评估采用市场法对中煤第五建设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处拟处置报废固定资产在评估基准日2025年7月31日的残余价值进行了评估，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如下评估结论：

经市场法评估，中煤第五建设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处拟处置报废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96.29万元，不含增值税评估价值为378.43万元（人民币叁佰柒拾捌万肆仟叁佰元），评估增值282.14万元，增值率为293.00%。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固定资产
	1
	 96.29 
	 378.43 
	282.14
	293.00

	资产总计
	1
	 96.29 
	378.43
	 282.14 
	293.00 


评估结论与账面价值比较变动情况及原因

与账面价值相比，中煤第五建设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处报废固定资产变卖废旧材料于评估基准日的不含增值税评估价值为378.43万元（人民币叁佰柒拾捌万肆仟叁佰元），评估增值282.14万元，增值率为293.00%。
经分析，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如下：

委估固定资产已无使用价值，账面上已基本提足折旧，实物上已达到报废状态，本次评估均按照评估基准日可收回的报废价值予以评估，高于企业账面价值导致的评估增值。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本资产评估报告所揭示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自评估基准日2025年7月31日起至2026年7月30日止。超过一年使用本资产评估报告所列示的评估结论无效。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评估说明附件

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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